承德市2025年度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证件审查表
                                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民族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
	　

	户籍
	　
	生源地
	 
	学位
	　

	是否为外地户籍毕业生，如果是请写明属于不限户籍的第（  ）项
	不限户籍的条件有：                                                      1.统招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毕业生；

2.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

3.列入“名校英才入冀”计划引进范围内的普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毕业生；

4.配偶、父母、公婆或岳父母为承德市常住户籍的外地毕业生；

5.承德高校和驻承高校2025年应届毕业生；

6.“服务基层项目”、“退役大学生士兵”可视为具有其服务地、服役地户籍。



	报考单位
	　
	岗位代码
	　

	现工作单位
	　

	学习、工作简历
	　

	主要社会关系
	　

	受过何种奖励
	　
	受过何种处分
	　

	联系电话
	　

	证件审查意见
	（此栏由工作人员填写）           审核人：               复核人：

	备注：

	

	

	

	报考岗位是否要求为“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岗位（   是  /  否  ）。
	如果是，请写明属于以下“高校毕业生”中的第       条。并按照“应届高校毕业生证明材料栏”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应届高校毕业生”主要包括以下人员：

	（1）纳入国家统招计划、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2025年高校毕业生。

	（2）国家统一招生的2023年、2024年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



	（3）参加“服务基层项目”前无工作经历，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



	（4）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或毕业当年入伍，退役后（含复学毕业）2年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退役士兵。



	（5）2025年取得国（境）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以及2023年、2024年取得国（境）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且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留学回国人员。



	“应届高校毕业生证明材料”主要为：

	1.参加“服务基层项目”前无工作经历，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证明等材料。

	2.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或毕业当年入伍，退役后（含复学毕业）2年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退役士兵，需提供有关单位出具的退役证明等材料。

	个人诚信承诺书

	本人承诺：我保证所填写情况真实，我的学历、学位为国家所承认，并保证在整个招聘过程中不出现违纪和弄虚作假行为，保持通讯畅通。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在经招聘程序被确定为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后，保证按时报到办理聘用手续，如无故不报到取消聘用资格并记入诚信档案。特此承诺。

	                                                    

	申请人（手写签名）：                      年    月    日 


